2025年托里县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
项目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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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治区农业农村厅《2025年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合作社培育 家庭农场培育）项目实施方案》要求，为做好托里县2025年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合作社培育 家庭农场培育）项目实施工作，结合实际，制定本县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根据上级安排，2025年塔城地区下达托里县支持1个农民专业合作社、2个家庭农场，奖补对象为依法登记并纳入农业农村部及自治区农业农村厅重点监测农民合作社名录库的合作社、联社，以及纳入全国家庭农场“一码通”服务系统的家庭农场。通过项目实施，改善生产经营条件，规范财务核算，应用先进技术，推进社企对接，提升规模化、集约化、信息化生产能力，更好发挥其带动农民进入市场、增加收入、建设现代农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促进乡村振兴的引领作用。
二、支持范围
项目采取主体自主申报、乡镇推荐、县审核遴选的方式择优确定支持对象。原则上全部支持承担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任务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聚焦示范创建，着重支持1个县级以上合作社，2个县级以上家庭农场，鼓励提升示范等级。引导以家庭农场为主要成员联合组建农民合作社，开展统一生产经营服务。
三、支持对象、规模及内容
（一）支持对象。支持对象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种养殖达到一定规模，有生产经营场所，实行财务核算管理，具有一定示范带动效应的县级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优先支持2022年-2024年未享受过相关项目的经营主体。全县要完成1个县级以上合作社补贴项目及2个家庭农场补贴项目，合作社补贴资金10万元，每个家庭农场5万元，一共补贴资金20万元。
（二）支持内容。一是支持主体参与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率先承担大面积单产提成、率先面向小农户提供高效便捷服务、率先开展技术集成和模式展示、率先展示单产提升成效；支持合作社、家庭农场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解决规模经营后农业生产关键环节中的生产服务。二是支持主体提高生产经营发展水平。支持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生产设施条件，开展标准化生产，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和检验检测制度。加强品牌建设，拓展营销渠道，提高生产经营发展水平。
（三）支持方式。项目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对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每个补助10万元、家庭农场每个补助5万元。
四、项目实施管理
（一）方案编制。根据自治区农业农村厅《2025年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合作社培育 家庭农场培育）项目实施方案》要求，项目实施单位制定项目实施具体方案，经县农业农村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地区农村合作经济发展中心备案。项目实施主体的实施方案要明确项目实施目标、实施内容、服务规模、资金使用明细、保障措施、考核指标和验收程序等。   
（二）资金管理，落实项目实施和监管责任。项目资金的使用实行报账制，由农业农村（农经）局根据备案的项目实施方案和合同协议发票等，经实地验收通过后申请拨付资金。农业农村局作为项目主管部门对项目实施、资金分配、使用、监督和验收负主体责任，要加强资金管理，确保项目实施规范，资金使用安全。    
（三）项目负面清单。补助资金不得受理以中介机构名义直接代理申报的资金项目；不得用于购买中央财政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支持的农业机械；不得用于购买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不得支付土地流转、人员工资、日常办公等经费；不得用于支付中介费用、兴建楼塘馆所、弥补预算支出缺口等与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无关的支出。历年已获得项目实施资格而放弃项目的不得申报2025年度项目。
（四）严格项目验收程序。项目完工后县级农业农村局联合财政等相关部门进行项目验收，验收组要根据绩效评价表确定的验收事项，制定验收表，提出验收意见，并由验收组成员签字存档，作为备查资料。
五、项目保障机制
（一）管理措施。加强组织管理，成立项目领导小组，组长由农业农村局局长担任，成员由相关单位人员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农村合作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由郭梅英同志担任办公室主任，项目领导小组负责协调与项目有关部门的联系，解决重大问题，监督督导项目的顺利实施，具体项目实施由农村合作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监管。
项目组主要成员及其分工如下：
	姓名
	性别
	单位职务
	项目分工
	职责

	秦永峰
	男
	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 局长
	组长
	牵头抓总

	郭梅英
	女
	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农村合作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副组长
	监督管理

	阮丹丹
	女
	县财政局农财股股长
	成员
	监督管理

	卜伟杰
	男
	县农业农村局项目负责人
	成员
	技术保障

	米拉提·排左拉
	男
	县农村合作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科员
	成员
	项目干部

	崔文理
	男
	县农村合作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干事
	成员
	技术保障

	王巧玲
	女
	农业农村局财务主管
	成员
	监督管理


（二）成立项目资金管理领导小组。组长：秦永峰（县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成员：郭梅英（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农村合作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阮丹（县财政局农财股股长）、王巧玲（县农业农村局财务主管），办公室设立农村合作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由郭梅英同志担任办公室主任。严格遵守项目资金使用规定和财务政策，制订资金使用规定，确保专款专户，专款专用，确保项目资金100%用在项目上。为确保项目的顺利完成和资金的合理使用，项目委托财政、审计、农经等部门，做好项目执行过程中以及项目结束时对自治区划拨的补助资金的审计监督工作。同时接受地区和自治区项目管理单位的定期或不定期的项目资金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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